

东委宣发〔2011〕49号
关于做好2011年度
全市精神文明创建年终综合考评的通知
各镇党委，市开发区、沿海经济区、城东新区党工委，西溪旅游文化景区管委会，市委各部委办，市直各党委、党组（总支、支部），市各直属单位，市各群众团体：
为全面检查了解全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不断提升创建水平，经研究决定，组织全市精神文明创建年终综合考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精神文明创建基层年终考核和申报工作
1、各党委、党组要按照《2011年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实施意见》（东文明委〔2011〕1号）文件的要求，切实加强对考评工作的组织领导，本着“提高质量、好中选优”的原则，严格依据创建标准，对照考核细则，对申报单位全面进行考核考评，按照末位淘汰制的要求，提出推荐申报名单。
2、文明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文明社区、文明小区创建申报考评，继续实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党风廉政建设”四个“一票否决”，同时，将党报党刊征订、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城市拆迁、帮扶民营企业、支持和服务新农村建设等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完成情况作为考评的重要内容，对不积极完成各项重点工作任务的单位部门将予以否决。
3、文明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文明社区、文明小区的年终申报表（加盖单位公章）、各类年度创建工作总结和基层党委、党组的考核排序等有关材料，由各党委、党组全面考核考评后，于12月30日之前统一报送市文明办。
二、切实组织好精神文明创建资料集中过堂
1、过堂对象。凡年初申报参创2011年度东台市级文明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村、文明社区、文明小区的镇、行业、单位、村、社区、小区，经各党委、党组考核拟向市推荐参加精神文明先进集体考评的，均须参加创建资料集中过堂。
2、过堂重点。创建台帐资料，除过堂全年创建工作计划、总结、会议记录、管理规章、政治理论学习、文明城市创建、对外宣传、文体活动、公益活动、集体荣誉等资料外，对文明行业和市直单位重点看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教育、窗口建设、主题创建活动、服务规范、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社会志愿服务、结对共建、社会监督等方面的资料；对镇村重点看“三和家庭”创评、农民道德评议、“六下村”活动、青少年德育学校、镇（村）务公开、广播宣传及其阵地建设（图片）等方面的资料；对学校重点看未成年人德育教育实践活动、师德师风建设、校内文明创评等方面的资料；对企业重点看诚信建设、文明职工（车间、柜组、班组）创评、职工活动阵地建设（图片）、思想道德教育等方面的资料；对社区、小区重点看文明楼院（家庭）创评、市民学校、文明楼市牌、“四进社区”、社会化服务、广场文化、治安管理等方面的资料。创建资料可以由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来全面反映。
3、过堂时间和地点。市创建资料集中过堂时间为12月28日至30日，地点设在市邮政局五楼会议室。
请各党委、党组根据过堂日程安排（附后），由分管领导带队，组织相关单位按时到指定地点过堂。
三、精心做好环境秩序等提升形象工作
资料过堂后，市将组织人员对各类申报对象进行先暗访后明查现场考核。各单位要把进一步提升单位形象作为深化文明城市创建和年终文明创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党委、各参创行业和单位要在做好文明创建日常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抓好文明创建公示、窗口优质服务、便民利民设施、政务公开、社会监督、环境卫生和办公秩序等创建现场工作，迎接2012年新春佳节和盐城市文明委对我市各类文明先进集体的综合考评。
以上通知，希即贯彻执行。
中共东台市委宣传部    
东台市文明办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